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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2:30开始，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

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一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益园文创基地B区B2三层会议中心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代行董事长周新娥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下统称“股东” ）共85人，代表股份25,793,18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79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828,9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64%；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9人，代表股份24,964,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73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82人，代表股份1,126,4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99%。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315,5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9%；通过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8人，代表股份810,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10%。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45,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81%；反对140,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47%；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8,9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055%； 反对14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730%；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14%。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44,2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27%；反对140,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47%； 弃权8,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7,5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812%； 反对14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730%；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57%。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44,2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27%；反对140,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47%； 弃权8,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7,5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812%； 反对14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730%；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57%。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44,2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27%；反对140,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47%； 弃权8,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7,5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812%； 反对14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730%；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57%。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51,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97%；反对144,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3%； 弃权8,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3,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084%；反对14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459%；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57%。

该议案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向子琦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

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51,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97%；反对144,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3%； 弃权8,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3,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084%；反对14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459%；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57%。

该议案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向子琦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

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54,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07%；反对141,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64%； 弃权8,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6,1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569%； 反对14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973%；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57%。

该议案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向子琦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

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周新娥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10,0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43,2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8620%。

周新娥女士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向子琦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09,7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42,9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8334%。

向子琦先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选举葛朋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09,5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42,7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8174%。

葛朋先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选举周靖哲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09,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42,7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8179%。

周靖哲先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选举任朋军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09,5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42,7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8173%。

任朋军先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选举郭恒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09,5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42,7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8179%。

郭恒先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九）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高志勇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10,0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43,2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8612%。

高志勇先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刘洪川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09,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42,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8170%。

刘洪川先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孙勇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09,5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42,7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8166%。

孙勇先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力律师、李夏楠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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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六届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适用对象

第六届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

二、适用期限

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新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审议通过之日

止。

三、薪酬方案

（一）薪酬确定原则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综合考虑公司发展战略、行业水平、发展策略、岗位价值及公司实际经

营情况等多项因素合理确定。

（二）薪酬标准

1、基本年薪：依据经营规模、业绩水平、地区因素等确定。

2、绩效薪酬和中长期激励收入：绩效奖励规则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另行研究制定，并应

当以绩效评价为重要依据。

3、公司总经理薪酬总额根据前述条款确定，其他各高级管理人员的年薪以总经理的年薪为依据

进行岗位系数计算。 总经理的基本年薪系数为1.0，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的基本年薪系

数为0.6~0.8，属于兼职人员的，按照最高职务计算薪酬。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公司党组织书记的，履行党的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薪酬总额可以参照

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制度》中董事长的薪酬标准发放。

每一名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薪酬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依据其分管工作的职责和目标予

以确定，并由董事会批准。

（三）薪酬构成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和中长期激励收入等组成，其中，绩效薪酬占比

原则上不低于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总额的百分之五十。

四、其他规定

本方案未尽事宜，依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 如本方案与监管机构发布的最新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存在冲

突，则以最新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相关规定为准。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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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2日召开2025年年度

股东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为保证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公司当日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

本次董事会会议豁免通知时限要求。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5月22日以口头、电话等方式发出，会

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董事葛朋先生、周靖哲先生、任朋军先生，独立董事刘洪

川先生、孙勇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全体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周新娥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同意选举周新娥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董事

长、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等规定，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

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周新娥（主任委员、召集人）、向子琦、葛朋、郭恒、孙勇

2、审计委员会：高志勇（主任委员、召集人）、刘洪川、孙勇

3、提名委员会：孙勇（主任委员、召集人）、刘洪川、周新娥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刘洪川（主任委员、召集人）、高志勇、周新娥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独立

董事连任时间不超过六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董事

长、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经董事长周新娥女士提名，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

资格审核，同意聘任向子琦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董事

长、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此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经董事长周新娥女士提名，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

资格审核，同意聘任周新娥女士为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董事

长、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此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经总经理向子琦先生提名，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

资格审核，同意聘任郎安中先生、尤优先生、严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上述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在公司董事会正式聘任财务总监之前，同意暂由公司财务部部长周炳善先生代行公司财务总监

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完成财务总监的选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董事

长、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此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同意聘任马芹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

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董事

长、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第六届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制定了第六届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第六届董事

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公告》。

此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关联委员周新娥女士已回避表决。

关联董事向子琦先生、周新娥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票，回避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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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董事长、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等议

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及聘任情况

（一）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董事会选举周新娥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

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选举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等规定，第六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

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周新娥（主任委员、召集人）、向子琦、葛朋、郭恒、孙勇

2、审计委员会：高志勇（主任委员、召集人）、刘洪川、孙勇

3、提名委员会：孙勇（主任委员、召集人）、刘洪川、周新娥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刘洪川（主任委员、召集人）、高志勇、周新娥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超过六年。

（三）聘任总经理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经董事长周新娥女士提名，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

资格审核，董事会聘任向子琦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四）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经董事长周新娥女士提名，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

资格审核，董事会聘任周新娥女士为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经总经理向子琦先生提名，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

资格审核，董事会聘任郎安中先生、尤优先生、严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上述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在公司董事会正式聘任财务总监之前， 暂由公司财务部部长周炳善先生代行公司财务总监职

责。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完成财务总监的选聘。

（五）聘任证券事务代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董事会聘任马芹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

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二、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公司不设职工代表董事。

周新娥女士、马芹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62804370

传真号码：010-63861700

邮箱：xxzbg@eeae.com.cn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益园文创基地C区4号楼

邮政编码：100195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附件：

周新娥，女，1977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陕西工商管理

硕士学院工商管理硕士，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税务师，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

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1998年3月至2006年5月历任陕西西瑞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科干事、会

计，2006年5月至2012年1月任陕西天山西瑞面粉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2012年1月至2012年12月任

陕西西瑞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副部长，2012年12月至2019年8月历任陕西粮农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财务资产管理部副部长、部长，2019年8月至2025年2月任陕西果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

计师，2025年2月至今任公司党支部书记，2025年3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25年4月至今任公司

董事，2026年2月至今代行公司董事长，2026年4月8日至今代行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周新娥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任

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

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4.4.4条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向子琦，男，1976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 2000年8月至2002年11

月在郑州VCOM科技有限公司任职，2002年12月至2013年3月在北京新兴东方自动控制系统有限公

司历任工程师、软件开发部主任、副总工程师，2013年3月至2019年6月任公司副总工程师，2019年1

月至2024年1月任南京兴航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9年9月至今任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2026年3月至今任北京长兴动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经理，2019年6月至

2022年7月任公司总工程师，2021年10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2022年4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向子琦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88,0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5%，未在公司5%

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葛朋，男，1986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学

位，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2年6月至2014年5月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2014年5月至

2015年7月任西安首创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主管，2015年7月至2020年9月历任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金融部高级经理、证券金融部高级经理、副总裁，2020年9月加入长安汇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历任投资管理部高级经理、资深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长安汇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长安汇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长安汇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陕西秦创

启源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2021年5月至今任杨凌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2年2月至

今任国家能源集团陕西神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2022年3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22年3月至今任

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7月至今任长安汇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2025年3月至今任长安汇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2025年6月至今任秦创原科技创新投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5年8月至今任陕西秦创启源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葛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除上述任职之外，葛朋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

职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郭恒，男，1986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法律硕士学位，

持有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2014年7月至2015年3月任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西安信托业务部信

托经理助理，2015年4月至2024年3月历任秦川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2023年2月更名为“陕西长

安汇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业务部经理、风控部高级经理、资产处置部负责人，2024年4月至今任

长安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风控合规部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恒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除上述任职之外，郭恒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

职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高志勇，男，1963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经济学学士，注册会计

师、注册税务师、高级会计师。 曾就职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对外经济贸易部（现商务部），曾任

信诚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兼主任会计师、岳华（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副总经理兼税务咨询合伙人。

2009年至2023年4月任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588）监事，2018年3月至2022年

4月任北京中科慧居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18年12月至2023年5月任北京合康新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代码：300048）独立董事，2020年2月至2025年7月任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00955）独立董事，2020年4月至2024年5月任恒拓开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代码：834415）独立董事，2021年3月至2026年1月任曙光数据基础设施创新技术（北京）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代码：872808）独立董事，2020年9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财政部内部控制准则委

员会专家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研究生导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高志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任

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刘洪川，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哈佛大学法学硕士，中国律师及美国纽

约州律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员，

南京仲裁委仲裁员，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历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律师事务

所律师， 英国高伟绅 （Clifford� Chance） 伦敦、 香港办公室访问律师， 美国世达法律事务所

（Skadden,� Arps）律师，北京怡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市世泽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北京安

杰世泽律师事务所执委合伙人。 兼任三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航天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用

名：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航天智造300446）、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新

兴装备002933）、湖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强科技688151）；兼任一家上市公司的外部董事：

江西智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锂科技87390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刘洪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任

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孙勇，男，1984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

高级工程师。 2011年8月至2016年3月任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主管设计，2016年3月至2023年6

月在京东物流X事业部工作，2023年7月至2024年6月任北京嘉捷集团副总裁，2024年6月至今任清

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高级工程师。 现任国家邮政行业科技应用专家库专家，工业信息化部装备司

专家库专家、重大技术装备行业专家，交通运输部交通科学研究院特聘顾问。 曾获2020年度中国无

人机“领航者” ；中国无人机2021年度“卓越人物” ；2021年“科创中国” 陕西省企业创新达人；2021

年度“物流技术匠心奖” 获得者；国家邮政局2021年度科技英才；交通运输部2022年度交通运输青

年科技英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郎安中，男，1976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9年9月至2001年9月

就职于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2001年9月至2013年3月历任北京新兴东方自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技术员、项目主管、部门主任、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2013年3月至2019年6月任公司总工程师，2022

年4月至2023年6月任公司董事，2019年6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郎安中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25,3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9%，未在公司5%

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

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尤优，男，1987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控制专业本科，

清华大学航空管理EMBA硕士学位。2009年7月至2012年6月历任中航航空电子有限公司技术员、研

发部副部长，期间先后挂职中航工业自控所、中航工业上电所、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重大项目部，

2012年7月至2018年12月历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业务经理、 主管业务经理；2019年1月至2021

年11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2021年1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2024年1月至今任兴航动力董事长、总

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尤优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严骏，男，1981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管理学硕士学位。 2003年8

月加入公司，历任硬件工程师、项目主管、计划调度、经营发展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兼经营发展部部

长、总经理助理兼市场营销部部长、市场总监兼市场营销部部长，2025年7月至今任南京新兴东方航

空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市场发展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严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马芹，女，1985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中级会计

师，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曾任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事务主管、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及证券部经理、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2019年6月加入公司，2019年9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3年3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主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马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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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电半导体设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矽电半导体设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13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派方案情况

1.2026年5月13日，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现有的总股本41,727,274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送现金股利人民币2.54�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资本，合计分配现金股利人

民币10,598,727.60�元，占 2025�年度公司合并层面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0.06%。

2.在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如因增发新股、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原因发生变动

的，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比例。

3.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以分派总额不变的方式分配。

5.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距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1,727,27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40000元人

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286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

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

0.508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54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617 辜国文

2 00*****043 王胜利

3 01*****127 胡泓

4 02*****820 杨波

5 02*****707 何沁修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

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城工业园3号厂房三楼东区、五楼中西区

咨询联系人：杨波

咨询电话：0755-84534618

传真电话： 0755-89724107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方案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矽电半导体设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688576

证券简称：西山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14

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两江新区康美街道康竹路2号西山科技B栋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5

普通股股东人数 5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7,382,45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7,382,4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594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59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毅军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及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白雪列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376,253 99.9773 0 0.0000 6,200 0.0227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376,523 99.9783 600 0.0021 5,330 0.0196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350,520 99.8833 21,074 0.0769 10,859 0.039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21,995 99.0186 21,074 0.6476 10,859 0.3338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376,253 99.9773 0 0.0000 6,200 0.022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预案的议案

3,247,

998

99.8177 600 0.0184 5,330 0.1639

4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

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3,221,

995

99.0186 21,074 0.6476 10,859 0.333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2、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4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已对议案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和《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

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若愚、王建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

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726

证券简称：

ST

龙大 公告编号：

2026-072

债券代码：

128119

债券简称：龙大转债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议案《关于向下修正“龙大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未获通过。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下午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

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蓝润置地广场。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晓初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会议的股东403人，代表股份19,569,4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57%（已剔除截

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以下同）。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2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99人，代表股份19,568,2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56%。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03人，代表股份19,569,4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5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1,2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99人，代表股份19,568,2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56%。

5、公司股东及代理人、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以下提案：

1、审议未通过《关于向下修正“龙大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550,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4441%；反对11,318,203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9662%；弃权10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9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550,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4441%；反对11,

318,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9662%；弃权10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97%。

持有“龙大转债” 的股东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故公司本次不向下修正“龙大转债” 的

转股价格。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如下：

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0825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2026-018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

15，投票结束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西省太原市花园国际大酒店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吴小弟 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中小股东出席情

况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有表决权总数比

例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有表决权总数比

例

现场投票股东情

况

3 3,606,455,534 63.31% 2 1,200 0.01%

网络投票股东情

况

661 166,163,610 2.92% 661 166,163,610 2.92%

总体投票股东情

况

664 3,772,619,144 66.23% 663 166,164,810 2.92%

（三）董事尚佳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其他董事出席了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

编码

议案名称

总体表决情况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表决

结果

同意票数

占出席

会议有

效表决

股份总

数的比

例

反对票

数

占出席

会议有

效表决

股份总

数的比

例

弃权

票数

占出席

会议有

效表决

股份总

数的比

例

同意票

数

占出席

会议中

小股东

有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

的比例

反对票

数

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

例

弃权票

数

占出席

会议中

小股东

有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

的比例

1.00

《2025年度

董事会工作

报告》

3,769,

125,896

99.91%

2,

994,

748

0.08%

498,

500

0.01%

162,

671,

562

97.90%

2,994,

748

1.80%

498,

500

0.30% 通过

2.00

《关于2025

年度财务决

算的议案》

3,769,

098,396

99.91%

3,

049,

648

0.08%

471,

100

0.01%

162,

644,

062

97.88%

3,049,

648

1.84%

471,

100

0.28% 通过

3.00

《关于2025

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

的议案》

3,769,

574,396

99.92%

2,

657,

848

0.07%

386,

900

0.01%

163,

120,

062

98.17%

2,657,

848

1.60%

386,

900

0.23% 通过

4.00

《关于2026

年全面预算

的议案》

3,769,

287,596

99.91%

2,

920,

748

0.08%

41

0,

800

0.01%

162,

833,

262

98.00%

2,920,

748

1.76%

410,

800

0.25% 通过

5.00

《关于2026

年固定资产

投资计划的

议案》

3,769,

271,796

99.91%

2,

962,

448

0.08%

384,

900

0.01%

162,

817,

462

97.99%

2,962,

448

1.78%

384,

900

0.23% 通过

6.00

《关于修订

〈公 司 章

程 〉 的 议

案》

3,769,

307,996

99.91%

2,

904,

748

0.08%

40

6,

400

0.01%

162,

853,

662

98.01%

2,904,

748

1.75%

406,

400

0.24% 通过

7.00

《关于制定

〈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制

度 〉 的 议

案》

3,769,

038,796

99.91%

3,

153,

948

0.08%

426,

400

0.01%

162,

584,

462

97.85%

3,153,

948

1.90%

426,

400

0.26% 通过

8.00

《关于制定

〈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

案》

3,766,

306,396

99.83%

5,

892,

248

0.16%

42

0,

500

0.01%

159,

852,

062

96.20%

5,892,

248

3.55%

420,

500

0.25% 通过

9.00

《关于投保

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责

任 险 的 议

案》

3,768,

991,796

99.90%

3,

121,

648

0.08%

505,

700

0.01%

162,

537,

462

97.82%

3,121,

648

1.88%

505,

700

0.30% 通过

上述表决结果中，议案6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余所有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翟 颖刘家楷

3．结论性意见：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和会议的表决程序等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